




评选出精品课程二十项。

第十三条由教指委委员、 具有高级职称的药学研究生教育教学

专家等组成评审组对 参评课程进行评议， 拟定精品课程名单。

第十四条教指委全体委员会议讨论通过精品课程名单， 颁发证

书。

第四章后期管理

第十五条评定精品课程的目的就是树立标杆课程， 实现跨校共

享，引领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评定结果有效期为四年。

对评定为精品课程， 申报院校应负责对 课程内容和资源进行更新维

护，保障课程内容的时效性和科学性。

第十六条有效期满后， 须申请精品课程再认定，认定通过，有

效期顺延四年。认定未通过，或未参与再认定课程取消其精品课程称

号。

第十七条评定后凡有下列情况之 一者， 取消其精品课程荣誉：

（一）课程负责人、 主讲教师或授课内容违反党的教育方针政策，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

（二）有重大教学事故及教学质量问题；

（三） 课程申报相关信息或数据造假；

（四）教指委认定的有悖于精品课程称号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教指委定期面向全国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院校，

组织药学专业学位精品课程专题培训， 提升教师课程研发和实施

能力，获评精品课程负责人优先作为培训对象。




